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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交 通 教 育 研 究 会 

职 业 教 育 分 会 文 件 
交职教研 [2021]  2 号 

 

关于推荐 2021～2023 年度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、 

突出贡献奖候选人的通知 

职教分会各会员院校： 

依据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《关于开展 2021～2023 年度中国交通教育终

身成就奖、突出贡献奖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交教研字［2021］10 号）精神，

职教分会将开展 2021～2023 年度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、突出贡献奖两

个奖项候选人的初评和报送工作。为确保推荐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奖项及名额分配 

1．本次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开展的 2021～2023 年度中国交通教育

终身成就奖、突出贡献奖评选工作的名额：终身成就奖总数丌超过 4 人、

突出贡献奖总数丌超过 8 人。每个分会推荐人数原则上丌超过 2 人。 

2．根据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评选名额的要求，职教分会可推荐中国交

通教育终身成就奖候选人、中国交通教育突出贡献奖候选人共 2 名。 

二、两个奖项的评选条件 

依据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《中国交通教育

终身成就奖、突出贡献奖评选办法》组织实施。 

（一）“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”候选人评选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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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在交通教育行业科研、教学、社会服务、学校管理等岗位从业 30 年

以上，年满 65 周岁； 

2．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、德高望重，对交通教育的进步和发展

有重大推动和卓越贡献； 

3．担任过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及以上职务，或会员单位推荐

之人选。 

（二）“中国交通教育突出贡献奖”候选人评选条件 

1．在交通教育行业科研、教学、社会服务、学校管理等岗位从业 20 年

以上； 

2．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、贡献突出，对交通教育的进步和发展

有重要推动； 

3．担任过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理事及以上职务，或会员单位推荐之人

选。 

（三）约束条件： 

1．“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”获得者丌可同时获得“中国交通教育

突出贡献奖”，也丌可再次参评、获得这两个奖项。 

2．“中国交通教育突出贡献奖”获得者在条件具备时可以参评、获得

“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“。 

三、评奖组织工作和评审材料的提交 

1．根据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要求，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、中国交

通教育突出贡献奖丌得同时申报，各会员单位视情况选择其中一个奖项进行

申报，申报名额为 1 人。 

2．职教分会秘书处将汇总各会员单位申报材料，另行委托职教分会学

术委员会等机构，组织专家进行初评推荐并报送至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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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请各会员单位将上述两个奖项推荐人选的参评材料（纸质版材料一

式三份）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前寄送至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职教分会秘书

处，同时将电子版材料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；逾期未报，视为放弃此次评奖

机会。 

材料提交地址和联系方式： 

地    址：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盛大道 185 号； 

邮政编码：226010； 

联 系 人：崔学林（电话：0513-85960817，手机：13773660631） 

白老师（电话：0513-85960960） 

电子邮箱：2397806907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 

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《关于开展 2021～2023 年度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

就奖、突出贡献奖评选工作的通知》（交教研字［2021］10 号） 

 

 

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职业教育分会 

2021 年 5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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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
交教研字〔2021〕10 号 

关于开展 2021～2023 年度中国交通教育 

终身成就奖、突出贡献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分会、各会员单位： 

为表彰长期为推进全国交通教育事业发展和交通科技进步做出杰

出贡献的交通教育工作者，根据《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、突出贡献

奖评选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评选办法》）的规定，现将 2021～2023 年度

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根据《评选办法》的规定，研究会两年组织一次评选工作，对

申报个人进行评审，并对获奖个人进行表彰，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 

二、评奖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：先由各分会初评并向总会推荐，然

后由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和突出贡献奖评选委员会评审。本次评选

人数原则上终身成就奖总数不超过 4 人、突出贡献奖不超过 8 人。请

各分会严格按照评选条件、严格掌握推荐人数进行初评。 

各分会可以跨分会评选、推荐，每个分会推荐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

人，并将推荐人选的参评材料（纸质版材料一式三份）于 2021 年 6

月 15 日前寄送至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和突出贡献奖评选委员会

办公室（研究会秘书处），同时将电子版材料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。 

三、材料提交地址和联系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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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秘书处（评选委员会办公室） 

邮编：100029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惠新里甲 240 号通联大厦 1204 室 

联系人：秦丽芳 

电话：010-64891949，传真：010-64893743 

电子邮箱: 6413841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1.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、突出贡献奖评选办法 

2.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、突出贡献奖候选人申报表 

 

 

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

2021 年 4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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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、突出贡献奖评选办法 

 

新中国建立以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交通教育事业迅猛发

展。这是中国几代交通教育从业者脚踏实地、不断创新、辛勤耕耘的结

果，是无数为交通教育事业发展呕心沥血、鞠躬尽瘁的优秀人士终身为

之贡献的结果。为表彰长期为推进全国交通教育事业发展和交通科技进

步做出杰出贡献的交通教育工作者，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决定自 2017

年起，设立“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”和“中国交通教育突出贡献奖”。

为做好评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参评条件 

（一）参加“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”评选的候选人须具备以

下条件： 

1、在交通教育行业科研、教学、社会服务、学校管理等岗位从业

30 年以上，年满 65 周岁； 

2、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知名度、德高望重，对交通教育的进步和

发展有重大推动和卓越贡献； 

3、担任过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及以上职务，或会员单位

推荐之人选。 

（二）参加“中国交通教育突出贡献奖”评选的候选人须具备以

下条件： 

1、在交通教育行业科研、教学、社会服务、学校管理等岗位从业

20 年以上； 

2、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、贡献突出，对交通教育的进步和

发展有重要推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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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担任过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理事及以上职务，或会员单位推荐

之人选。 

（三）约束条件： 

1、“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”获得者不可同时获得“中国交通教

育突出贡献奖”，也不可再次参评、获得这两个奖项； 

2、“中国交通教育突出贡献奖”获得者在条件具备时可以参评、获

得“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”。 

二、评选机构 

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组成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

奖和突出贡献奖评选委员会。评选委员会由本会（含分支机构）负责人、

业界专家、其他代表等 11-15 人组成。评选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设在本

会秘书处，负责评选工作的日常事务。 

三、评选程序 

评选工作在本会常务理事会领导下，由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和

突出贡献奖评选委员会负责。评选程序包含通知、推荐、评审、公示、

公布和表彰 6个环节。 

1、通知。本会在评选前统一发布评选通知。评选通知由奖励评选

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起草，在本会网站发布并发纸质通知。 

2、推荐。候选人由本会（含分支机构）推荐产生，候选人需填写

《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申报表》或《中国交通教育突出贡献奖申报

表》。本会分支机构每次推荐终身成就奖和突出贡献奖人数原则上不得

超过 2名。《申报表》由推荐单位征求被推荐人所在单位意见后，签署

意见并盖章，统一报送奖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。 

3、评审。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对推荐材料进行汇总整理核实后，提

交评选委员会；评选委员会讨论后，提出拟获奖者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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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公示。评选委员会讨论拟定的获奖者名单在本会网站上公示，

接受业界和社会监督。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天。公示结束后，由评选委

员会办公室汇总意见报评选委员会讨论决定。 

5、公布。评选委员会结合公示意见，决定获奖者名单。评选过程

和评选结果报经本会常务理事会议同意后，正式拟文公布并在本会网站

上发布。 

6、表彰。本会将在年会上向获奖者颁发奖励证书和奖金。 

四、评选周期与人数 

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终身成就奖和突出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。终

身成就奖每次评选原则上不超过 4人，突出贡献奖每次评选原则上不超

过 8人。 

五、附则 

本办法最终解释权为本会组成的中国交通教育终身成就奖和突出

贡献奖评选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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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 

 

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 

“中国交通教育研究终身成就奖”、 

“中国交通教育研究突出贡献奖” 

候选人 

 

申报表 
 

        

         奖励类别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申报人姓名：         

         申报人单位：         

         推荐人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印制 

二〇二一年四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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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人姓名  职务  

 

2 寸免冠正面 

照片 

 

共两张做证书用 

出生年月日  性别  

身份证号码  

专     业  技术职称  

联系电话  E-mail  

通讯地址和

邮编 
 

毕业院校  毕业时间  

工作单位  参加工作时间  

研究会任职  从事交通教育工作年限  

工 

作 

简 

历 

 

主 

要 

业 

绩 

（限 1200 字以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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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

要 

荣 

誉 

（限 5 项） 

本人 

承诺 

我承诺，以上填写信息均真实、有效。 

 

 

 

 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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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 

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（单位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所在 

分会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（单位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评选 

委员 

会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评选委员会负责人签字： 

年    月    日 

研究会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（研究会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
